2026年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招录编外工作人员公告

因工作需要，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拟招录编外工作人员（速录员）3名，岗位职责主要为协助法官从事审判辅助性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条件
1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遵纪守法;
2.爱岗敬业，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；
3.具有大专以上学历；
4.年满18周岁至38周岁（1987年3月26日至2008年3月26日之间出生）；
5.户籍范围：金华市（含县、市、区），以报名之日的户籍所在地为准；
6.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报考：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2.曾被开除公职的；
3.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，尚未作出结论的；
4.其他原因不适合在人民法院工作的。
二、招录程序和办法
（一）报名
1.报名时间：3月26日—4月1日 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4:30-17:30 。
2.报名地点：金华市兰溪街210号婺城法院508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0579-89133920。
3.报名方式：报考人员填写《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，携带身份证、户口本、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近期免冠彩照1张前往报名地点进行报名。
（二）考试
考试总分100分，分为岗位技能测试和面试两个环节。
1.岗位技能测试环节（满分50分，合格分35分）。考察考生的计算机文字录入速度和准确率等。
2.面试环节（满分50分，合格分30分）。考察考生的口语表达、思维认知、性格特点等。
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任一环节考试不合格者，不得确定为体检、考察对象。
（三）体检、考察
考试合格人员，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按报考岗位招聘人数的1:1比例确定体检人员。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有关体检标准执行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用。考察组对体检合格者进行考察。
（四）公示、录用
根据考试成绩和体检、考察情况，确定拟录用人员。拟录用人员信息在婺城区政府网站、金华人才网（https://www.jhrcsc.com/）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录用后与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作为法院编外工作人员。
三、其他
1.薪酬待遇请咨询政治部，联系电话0579-89133920。
2.对招录工作及相关信息有异议的，请在信息公布之日起5日内向下述监督部门反映：
婺城区纪委监委第五派驻纪检监察组：0579-82626956；
婺城区人民法院政治部：0579-89133890。
3.在招聘程序中，若出现体检、考察不合格，自动放弃或取消资格等情形时，可根据需要进行递补。


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       
2026年3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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